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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治伟

电视剧《底线》播出后，许多法院人看后的第一感受

是，它真实反映了当下法院人和司法改革中的问题，契合

法院工作实际，是一部有烟火气息的法治剧。

“人生难题，总有办法”，是《底线》传达给公众的一种

价值观。

法官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是当事人在生活中遇到

的人生难题的缩影。《底线》再现了法官办理案件的真实

过程，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法律的尺度和司法的温度，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人生难题总有办法可

以解决。

这个办法，就是法治。

无论是怎样的人生难题，一旦当事人诉诸法院，即转

化为一起起案件。无论案件怎样疑难复杂，法官都不能

拒绝裁判，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寻求一个合乎正义的解决

办法。

《底线》在第一集播出的“辱母案”和“主播猝死案”中，

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法官之间对法

律的适用也产生了分歧。

在“辱母案”中，围绕被告人用刀将侮辱其母亲的人捅

死捅伤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问题，审判庭的法官在

合议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法律条文涵摄范围宽与窄

的解释，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关系到被害人家

属的精神伤害能否得到抚慰，关系到恶行能否得到惩治、

善行能否得到弘扬，关系到天理、人情、国法能否实现统一

等问题。

被告人及其母亲的人身安全是否正受到侵犯，是判断

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然而，由于对危

险性的感知不同，不同的人对“是否正受到侵犯”往往会得

出不同的判断。这在司法审判中实属正常。这既与法官

的个人经历和价值取向有关，又与法官对法律的理解有

关。在著名的《洞穴奇案》一书中，围绕被告人故意杀人的

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的问题，14名大法官就作出了14

种不同的判断。

德国法学家齐佩利乌斯说，司法中有一些“边缘案件”

的存在，这些“边缘案件”是在法伦理意义上有无计可施的

情形。对于这些情形，作出任何决定都是一种法伦理上的

冒险。正义被以一种试验性的方式加以实现。在一个“开

放社会”中，每个人对正义的确信都应当受到尊重。在为

关于正义问题的决定寻找合法性基础时，应当通过各种观

点的开放竞争来探求具有多数公认力的正义观念，以确定

哪些决定能够与大多数人的可达成的正义共识保持一致。

《底线》中的“辱母案”，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

成故意伤害罪并判处其无期徒刑，结论是否正确暂且不

论。在审判过程中，《底线》将合议庭之间对法律适用的分

歧和争论展现给了公众，将被害人家属的愤怒和生活困境

展现给了公众，将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态度展现给了公众，

使得公众可以凭借自己的良知和常识作出自己的是非判

断。这不仅可以拉近司法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而且可以使

公众更能够理解司法决定的困难，增进对司法决定的理

解、尊重和信任。

在立案庭方法官承办的“主播猝死案”中，死者家属与

被告公司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从中可以看出，法官每

天都处在纠纷和矛盾的漩涡中，每天都在为当事人解决人

生难题时的不易。

在“主播猝死案”中，以往的司法判决均认为公司与主

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民事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法

官助理叶芯为帮助方法官更加全面地了解案情，假扮成去

应聘主播的人员，以便了解公司的运营模式。可以说，正

是叶芯的坚持，改变了方法官最初对案件的判断。最后，

法院判决确认在工作中猝死的主播与公司之间存在事实

劳动关系，并支持了死者家属要求公司支付100万元赔偿

款的诉请。

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取证能力有限，一些事实

往往难以查清。律师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委托代理人，其主

要目的是维护委托人利益，因此，只要能够维护委托人的

利益，个别律师往往会故意模糊、扭曲、隐藏事实真相。“主

播猝死案”中的公司所聘请的律师，提前与证人沟通，诱导

证人作伪证，这进一步增加了法官判断案件事实的难度。

为确保审判程序的公正，法官只能根据当事人在庭审

中出示的证据进行裁判。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有一句法

谚叫“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叶芯知道自己在庭前私自调取的证据材料不能在庭

审中出示，方法官更知道这点，因此，判决公司败诉的证据

并不是叶芯调取的材料，而是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出示的

死者生前在公司上班时的打卡记录。正是基于死者生前

上班时的打卡记录，证明了他生前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约

束，与公司之间存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报酬亦由公司支

付，故而法院判决确认死者生前与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

在公司败诉后，其律师对判决提出了质疑。《底线》真

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败诉一方当事人在面对法院判决

时的态度。在民事诉讼中，当两个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相互

指责对方无理时，总有一方会败诉。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奥地利法学家埃里希说：“两个对立的诉讼当事人通

常确信他们各自的诉讼理由的正义性，也许他们各有道

理，因为他们恰好诉诸各自不同的正义。”

虽然，对正义问题的解决，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

解决方案。然而，法官却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求最

具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尽最大可能地使判决结果符合法律

正义。法官除了坚守法律底线之外，别无他法。也许，法

官的判决不一定能够令每一个当事人感到满意。但是，法

官必须追求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避免判决的不公

正。这是每一个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必须坚守的底线。

（作者单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文章摘自

《人民法院报》）

唐宝民

王义方是一位唐代官员，一生官位不高，最高只做到

御史台侍御史。唐代御史台分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

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担任，台院侍御史官等为从

六品下。但王义方却名登国史，在《旧唐书》《新唐书》中

均有他的传记，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中也

有关于他的记载。王义方是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

乐于帮助别人。史书中记述了他的两次“让马”行为，令

人敬服不已。

当年，王义方要考明经，便骑马前往长安。半路上，他

遇到了一个徒步赶路的人，那个人自称父亲是颍上县令，

听说父亲患了重病，所以日夜兼程赶往颍上。但他没有

马，所以只能徒步前行，走得十分辛苦，但又毫无办法。王

义方听罢，动了恻隐之心，二话不说就下了自己骑的马，让

给了那个人，也没有告诉对方姓名，也没有再说还马的事

情。没有了马，他只能徒步去长安，走得辛苦自不必说，但

他无怨无悔。

后来，王义方在朝中做官，与刑部尚书张亮交往密切，

张亮遭人诬告，也波及到了王义方，使其被贬到海南。当

时，张亮有个侄子叫张皎，也被流放到海南，后辗转来依附

王义方。没过多久，张皎便病逝了，临终前，他将家人托付

给了王义方，并请他想办法让他能魂归故乡。三年以后，

王义方调去洹水县做官。据《旧唐书》记载，王义方“使奴

负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义方之马，身独步从而还”，他把

自己的马让给孤儿寡母，自己徒步跟随，先到张皎故乡，再

去赴任。

两度让马，让我们看到他对人间的苦难有一种怜悯，

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受苦的人，这就是他为人的底色。

（文章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法眼
观剧

史海
钩沉

《《底线底线》》剧照剧照。。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两度让马

人生难题 总有办法
——评电视剧《底线》二三案


